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申报登记指南

本次进行的对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申报登记，是为了全面掌握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基本情况，建立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信息数据库和基础档案，为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工作提供直接依据。本次申报登记结束后，在我市住房保障政策各项标准未作新的调整期间，原则上不再集中组织申报登记工作。在“十一五”期间，市中心区廉租住房补贴发放对象、保障性住房供应对象均为该数据库中符合保障政策标准的家庭。

一、申报登记对象

本次申报登记对象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家庭：

（1）申报人具有芝罘区或莱山区城市常住户口；

（2）申报家庭属无房户或家庭成员（申报人夫妇双方及同户口的未婚子女）人均现住房建筑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

（3）申报人属未婚人员的须年满35周岁（含）。

无房户是指从未有过自有产权住房，且未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

现住房建筑面积是指在本市范围内拥有过自有产权住房或现承租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

二、申报登记流程

1、申报（共7天，10月24日—10月30日）

符合申报登记条件的家庭，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领取《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申报登记档案》进行申报登记。申报登记时，根据《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申报登记档案》目录要求填写或提交下列材料：

①申报家庭现有自有产权住房的，须提交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原有自有产权住房的，需提交原住房房产证复印件。申报家庭无自有产权住房的，须提交申报人夫妇双方的无房证明。其中，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出具，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出具；

②家庭成员的年度收入情况证明。其中，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出具，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出具；

③家庭成员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④申报家庭城市居民常住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

⑤申报人婚姻状况证明、配偶离异、去世的证明材料；

⑥需要提交的其他必要材料。

申报登记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登载内容应当完全一致。
2、受理（共10天，10月24日—11月2日）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在收到申报人提交的《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申报登记档案》后，在2日内对其准确性、完整性等方面进行初审，并决定是否予以受理。登记材料符合规定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将材料退回申报人并告知其在受理期限内补正，逾期不再受理。

受理工作结束后，受理单位将《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申报登记档案》汇总上报本区房管局。

3、录入建库

芝罘、莱山两区房管局在接到受理单位移交的登记档案后，及时进行清点、核对。核对无误后，将登记材料录入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之后，两区房管局将确认进入数据库的登记家庭档案以及数据库，报送市住房保障中心。

市住房保障中心根据两区房管局报送的登记家庭档案材料以及数据库，进行合并汇总，建立市中心区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今后申请住房保障，申请人家庭基本情况届时如未发生变动的，原则上只需提交申请材料，不再提交其他的登记材料和证明材料。
三、责任追究

在申报登记工作中，如有因未按规定和条件对申报人资格进行审核而出现问题的，属于哪个单位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理，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为申报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将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出具虚假证明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对不如实申报有关资料的家庭，取消其登记资格，同时，该申报家庭在5年内不得再次申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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